关于做好江苏社科英才、社科优青推荐工作的通知
各学院、各有关部门：
[bookmark: _GoBack]为贯彻落实《省委办公厅、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<江苏文化人才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>的通知》（苏办发〔2018〕43号）精神，更大力度发现、培育、集聚优秀社科人才，充分调动广大社科人才的积极性、主动性、创造性，不断提升江苏社科工作在全国影响力，推动“三强三高”文化强省建设，省委宣传部定于近期开展江苏社科英才、社科优青推荐工作。现就做好省内高校推荐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一、推荐对象
从事哲学社会科学工作，且组织人事关系在我省高校。
二、推荐条件
坚持正确政治方向，树牢“四个意识”、坚定“四个自信”、做到“两个维护”，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学风作风过硬，科研或教学成效突出。同时，须具备以下条件：
（一）参评江苏社科英才一般应具有博士学位和正高级专业技术职称，年龄在50周岁以下，且须具备下列至少2项条件：
1.学术水平高，理论功底深厚，相关研究成果或教学成绩显著，有本领域公认的代表性作品，在业界享有广泛的声望和影响，是所在专业领域的学术带头人；
2.近5年在核心期刊及人民日报、光明日报、经济日报、解放军报等权威报刊发表本学科领域一定数量高水平论文，且至少独立出版过一部高水平学术专著；
3.主持国家级课题，或荣获省部级社科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（省部级教学成果一等奖）；
4.在研究解决我省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理论问题、重大现实问题、重大实践经验总结方面有突出贡献，研究成果为省委、省政府重大决策采纳应用，并且取得良好社会影响。
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，可适当放宽年龄要求：
1.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大项目的；
2.获省部级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的；
3.决策咨询报告获国家领导人肯定性批示的。
（二）参评江苏社科优青应具有博士学位和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，年龄在40 周岁以下，且须具备下列至少2项条件：
1.理论功底扎实，学术水平较高，相关研究成果或教学成绩优秀，发表重要学术论文或出版学术专著，在省内外有一定影响；
2.近5 年在核心期刊及人民日报、光明日报、经济日报、解放军报等权威报刊发表本学科领域高水平论文；
3.主持省部级及以上课题，或荣获省部级社科研究优秀成果三等奖（省部级教学成果二等奖）；
4.承担省委、省政府下达的重大课题项目，在研究解决我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理论问题、重大现实问题、重大实践经验总结方面有重要贡献，研究成果为省委、省政府重大决策采纳应用。
（三）以上条件，均须附相关证明材料（原件或复印件）。成果或荣誉须为第一作者或第一负责人。
（四）已获教育部“长江学者特聘教授”（含青年长江）称号，中宣部“四个一批”人才，中组部“万人计划”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，以及省“333 工程”第一、二层次人才的专家学者不在申报评选范围。
三、推荐方式
采取个人自愿申报、学校限额推荐方式。
1.申报人所在高校须对申报对象的政治素质、道德品质、学术水平、科研能力、工作业绩等作出评价，提出推荐意见。
2.省教育厅在个人申报、学校推荐的基础上，按照“公正、平等、择优”的原则，负责遴选推荐全省高校系统江苏社科英才、社科优青候选人，数量分别为50名、150名。
3.扬州大学申报江苏社科英才、社科优青分别限报5人和10人。
四、申报材料
《江苏社科英才（社科优青）培养对象申请表》（详见附件）纸质版一式七份、电子版一份，代表性科研成果、获奖情况等证明材料（复印件）纸质版两份。
五、培育措施
江苏社科英才、社科优青纳入省级重点社科人才培养体系。
1.学术提升。对入选的社科英才，鼓励申报更高层次课题研究项目和省部级以上奖项，推荐参与重点学术活动、省级乃至国家级学会社团重要工作。对入选的社科优青，帮助解决其在科研起步阶段的实际困难，鼓励参与“名家创新团队”，助推其成长为更高层次人才。
2.科研资助。对入选的社科英才，给予5万元科研资助经费；对入选的社科优青，择优给予3万元科研资助经费；社科英才、社科优青所在单位可按不少于1：1的比例给予配套经费。入选但未获得资助的社科优青，所在单位可给予不少于2万元的科研经费资助。
3.教育实践。组织社科英才、社科优青开展理论研修、业务进修、学术研讨等活动。结合“四力”教育实践活动，组织江苏社科英才、社科优青开展"国情省情调研基层行"等实践活动。
4. 宣传推介。在省主要媒体和省重点社科理论期刊开辟专栏，通过多种方式广泛宣传江苏社科英才、社科优青及其成果，营造良好舆论氛围。
六、工作要求
1.加强领导。各单位要高度重视江苏社科英才、社科优青的推荐工作，主要负责同志亲自过问，确定专人负责推荐申报工作，确保质量，宁缺勿滥。
2.严格程序。各单位要根据评选条件和程序要求，认真抓好每个环节的工作，确保评选工作公开公平公正。学校推荐人选在本单位进行公示，公示无异议后上报省教育厅。
请各单位于6 月10 日前将申报材料报送至人文社科处，逾期视为放弃推荐。
联系人:问筱平，电话:87979369，电子信箱: skc@yzu.edu.cn。
 
 
附件:江苏社科英才(社科优青)培养对象申请表
 
 
人文社科处
2019年6月5日

